
 

 

证券代码：300272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2014-078 

 

上上海海开开能能环环保保设设备备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公公司司及及子子公公司司 22001155 年年向向银银行行  

申申请请授授信信额额度度及及担担保保事事项项的的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子公司计划 2015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

最终以各银行实际核准的信用额度为准），在此额度内由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

资金需求进行银行借贷。 

在 2015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内，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信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川投资”) 建设发展的需要，公司拟

为信川投资向银行申请 13,000 万元的项目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

限为 5年。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瞿建国先生或其指定的

授权代理人在批准的授信额度内处理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事宜，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次授权的

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信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11月 9 日 



 

 

注册地点: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路 6999号 28幢 2326室 

注册资本: 1045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净水设备、壁炉、烤炉（不含压力容器）、燃气器具、

太阳能设备、空气调节设备、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塑料及其制品的

销售，租赁及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自有设备的融租赁（除金融租赁），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信川投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06,186,247.38 元，总负债 1,738,259.10 元，2013 年年度净利润为 2,204.34

元。资产负债率为 1.63%。 

截至 2014 年三季度 ,信川投资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31,223,101.41 元，总负债 26,829,710.30 元，2014 年 1-9 月净利润为

-54,597.17元。资产负债率为 20.4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信川投资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期限和金额依据信川投资与银行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最终实际担

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审批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5年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

保事项，可以有效解决公司及子公司在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发展中所需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信誉状况良好，信用风险较低，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

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同意公司为信

川投资在公司2015年综合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的项目贷款额度13,000万元提

供担保。 

2、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长江保荐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本次对外担保事宜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保荐机构对开能环保实施上述事项无异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即对参股公司浙江美易膜科技有限公司担保 3,000万元。本次为信川提供

的担保生效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73%。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过担保，本次为信川提供的担

保生效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5.78%。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长江保荐关于开能环保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